
 

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

保的监管要求》（公告〔2022〕26 号）的相关要求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，我们对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检

查，经审慎查验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我们认为，公司的对外担保符合《公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 8号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相关担保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合规，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财务状

况健康，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。公司提供相关担保是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的，担

保风险较小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

益。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，未发现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。 

 

 

签名： 

周  静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马  力（签字）           

 

 

曲  庆（签字）          

 

 

2022年 4月 25 日 


